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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发业预付消费合同 

经营者（以下简称甲方）：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消费者（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美容美发

预付消费及消费卡事宜，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

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预付消费使用范围 

1.消费项目 

美容   美体   美发  化妆  美甲   产品 

消费内容：                                     

2.使用期限 

长期有效。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3.使用地点 

本店使用     连锁门店通用。 

4.使用权限 

能与促销活动同时使用。 

不能 

第二条  金额及支付方式 

1.卡面金额：          元，（大写：                   元）。 

2. 实际收费：           元，（大写：                 元）。 

3．优惠幅度：                                          。 

4.双方选择下列第      种方式付款： 

（1）一次性支付 

（2）预付          元，余款          元，         天付清。 

（3）其他支付方式：                                    。 

支付款项后，甲方出具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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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经营场所及其使用期限 

经营场所地址（连锁经营场所以附件形式告之地址）及使用期限：       

  

第四条  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详细说明消费卡类别、费用、可使用消费卡项目具体内容和使用方

式。 

2.甲方保证乙方预付消费及消费卡使用安全、方便，并负责保存经乙方确认

的消费记录。 

3.消费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当次消费的可现金补足并享受原折扣。 

4.超过有效期未使用完卡内金额可延期。 

5.甲方未按签订合同内容及价格提供服务的，乙方有权要求全额退还余额。 

6.消费卡遗失、损坏应及时挂失、补办新卡。因乙方未及时挂失，且甲方无

过错的情况下，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7.交付预付费用 7日内，未使用预付费用的，可无条件解除合同；接受免费

体验或试用服务的，不影响行使无条件解约权。 

第五条  其他约定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双方约定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第四项第（2）种方式付款的，乙方未按约定

支付余款的，只享受首次实际付款数额相应的优惠幅度。 

2.甲方因关闭、转让、合并、搬迁等事宜，应以           方式，提前 15

日告之乙方，并做好卡内余额的善后处理。 

3.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全额退还卡内余额。 

4.因乙方原因解除合同的，扣除享受相应优惠幅度的消费额，退还卡内余额。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双方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消委会、行

业协会和有关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 

提请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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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附则 

1.消费卡条款与本合同冲突，以合同为准。 

2.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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